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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人：临高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招标代理：广东鲁班行技术

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临高县南宝镇群合田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一期）；施工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监理招标范围：施工阶段监理、
保修阶段监理。1、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须
具备水利工程类中级（含）以上职称。 2、监理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独
立法人注册资格，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或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拟派总监理工
程师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
书；或具有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购买招标文件
时间：2016年11月30日至12月7日。其他要求详见同时发布的《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网》网络版，请各有意向的投标人上网查阅。联系人：王先生，电
话：0898-28275289；联系人：韩先生，电话：0898-66756481。

招标公告
本次招标项目北师大海口附校配套道路项目勘察设计招标，已

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海
发改投资函〔2016〕787 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海口成邦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项目出
资比例为 100%（出资比例）。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1. 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道路工程)专业设
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能力，项目技术负责人须
具有设计负责人要求为本单位道桥专业高级工程师，勘察负责人要
求为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资格.资质。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
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道路工程)专业设计乙级
或以上资质和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单位组
成。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hkcein.
com/Front/Index）。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文昌市龙楼镇区B1002地块用地
性质调整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调整龙楼镇区
B1002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2
月30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网，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sjsj@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12月1日

一、招标人：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二、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
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三、项目名称：海口市响水河、红城湖等4
个水体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监理招标。四、建设内容及规模：响
水河：约11公里河道截污、清淤、防崩、生态修复、亮化。红城湖：
32.08万m2水面截污、清淤、防崩、生态修复、亮化。道客沟：约2公
里河道截污、清淤、防崩、生态修复、亮化。河口溪：约2公里河道截
污、清淤、防崩、生态修复、亮化、提升泵站。五、投标人资格要求：1、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具有水利行政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监
理甲级资质和住建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3、总监
要求：为在本单位注册的水利水电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
监理工程师资格。六、文件获取：请于2016年12月1日起从海口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0898-65332466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公告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关于“潮滩湾壹号（活动中心）”项
目规划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潮滩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发的“潮滩湾壹号（活动中心）”项目位
于文昌市锦山镇潮滩湾沿海地段，项目用地面积为34871.66平方米，属《文
昌市锦山镇滨海旅游区（潮滩湾）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现建设单位申
请调整该项目建筑方案，主要调整内容有：1.方案布局；2.建筑单体；3.建筑外
立面；调整后规划方案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8228.5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13818.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410.28平方米），太阳能补偿后计容

建筑面积为14398.75平方米，太阳能补偿后容积率0.413，建筑密度
18.1%，绿化率55%，客房数91间，停车位105辆。调整后方案指标符合规
划要求，具体内容详见附图。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对该项目方案调整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6
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
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廖伟东。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12月1日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12月26日上午10时在海南省政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依法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嘉惠房地产投
资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文昌市清澜新市区疏港大道面积为784平方米【证
号：文国用（2010）第WO302935号】的一处土地使用权。参考价：79.328
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税费。瑕疵说明：标的物
上有椰子树、灌木等。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2月23日17
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23日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
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帐户:1009689490000024。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6-4号竞买保证金。拍
卖单位：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
寓楼二单元 15 层 15B 房。电话：0898- 68570895、68570891、
18876741455法院监督电话：0898-65301058

招标公告
招标人：华润置地（海南）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招标项目：海口玉沙广场南区（续建）施工。项目概况：新建4栋
超高层，地上33层，及相应三层裙楼、两层地下室，总建筑面积359067.56
平方米。计划工期：510日历天。招标范围：续建部分主体结构工程及该项
目整体的建筑装饰装修、电气、给排水、建筑屋面、消防、暖通、电梯、室外道
路、绿化及设计图纸显示的全部工程总承包。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标
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质；2013 年1
月1日至今完成过单个合同建安费 3亿元及以上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具有相应的能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项目经
理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
理。请于2016年12月 1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招标专区
下载招标文件。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
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具体内容详
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人：陈工18689960050。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召开万宁市城镇土地定级及基
准地价更新工作听证会的通告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

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号文
件）、《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琼
国土资用字[2016]8号文件）和《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城镇
土地定级及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府办〔2016〕51号）的有关
要求，我局已开展地价更新工作，现已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
定》，我局拟于2016年1月上旬召开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听证会，具体时间及地
点另行通知。有意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向我局申请参加
听证，报名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0日。我局将根据听证事项与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确定听证会代表。特此通告。（联系人：潘先生，电话：
62228047，地址：万宁市望海大道万宁市国土资源局用地股。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1月30日

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定安地税第四分局公〔2016〕7号

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25798705308

事由：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税务
机关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
定安县国税地税见龙联合办税服务厅（地址：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
见龙大道552号）办理纳税申报。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定安地税第四分局限改〔2016〕114号）。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2016年12月1日

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监理招标

中标公示
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监理招标于2016

年11月29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佳磊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 12月 01日至2016年 12月

05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

0898-68719201。

招标人：海口市房屋征收局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海口市下洋瓦灶回迁商品房项目监理招标

中标公示
海口市下洋瓦灶回迁商品房项目监理招标于2016年11月

29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

委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佳磊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12月01日至2016年12月

05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

0898-68719201。

招标人：海口市房屋征收局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海口市新海片区棚改回迁商品房项目监理招标

中标公示
海口市新海片区棚改回迁商品房项目监理招标于2016年

11月29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

评标委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 12月01日至2016年 12月

05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

0898-68719201。

招标人：海口市房屋征收局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行李打包
招商公告

凤凰机场2015年旅客吞吐量已达1600万人次，为满足机场旅客
行李打包的需求，完善服务功能，同时提高机场商业收益。我司现对
即将到期行李打包项目进行公开招商，招商位置为国内T1、T2航站
楼、国际航站楼共四处行李打包点位，总面积约38平方米。

一、项目名称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行李打包项目招商。
二、项目概述
三亚凤凰国际行李打包项目计划对外招商。欢迎具有相关资质

的公司参加。
招商时间2016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
诚邀参与。
招商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越杰：0898-88289249
邮箱：yuejie_w@hnair.com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票务区园林绿化工程监理于

2016年11月30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已完成

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上海三维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5日。公示期

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长影（海南）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投诉，电话：15348846660。招标人：长影（海南）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补充公告

我局于2016年11月30日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三土资市〔2016〕19号）在《海南日报》、《三亚日报》及中
国土地市场网发布了海棠湾A4片区 03-04-4、03-04-5 地块
67038.14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因该公告文字
部分中宗地面积67038.14平方米与表格部分中宗地面积67024.72
平方米数据不一致，现对已发布的《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三土资市〔2016〕19号）内容补充更正如下：该宗公告中
宗地表格面积由67024.72平方米更正为67038.14平方米，其余内容
不变。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
服务中心7 楼7013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1月30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61201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2月19日10:00在我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陈居岱非法行医罪等案件所扣押赃物一批。参
考价：29328.8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
至12月16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16日11:00前
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于2016年12月16日17:00
前到账，逾期将不再受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
100968949000004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姓名或
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天悦
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
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30日公布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指导各
级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民
事案件。纪要明确提出，在审理婚
姻家庭案件中，应注重对未成年人
权益的保护。

这份纪要规定，涉及家庭暴力
的离婚案件，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出发，对于实施家庭暴
力的父母一方，一般不宜判决其直
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纪要同时规定，离婚后不直接
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提出
探望未成年子女诉讼请求的，法院
应当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探望权的
适当行使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格塑造的重要意义，并根据未成
年子女的年龄、智力和认知水平，
在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尊重

其意愿的前提下，保障当事人依法
行使探望权。祖父母、外祖父母对
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
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尽了抚养
义务，其定期探望孙子女、外孙子
女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并有权通
过诉讼方式获得司法保护。

在夫妻共同财产认定问题方
面，这份纪要对实践中较为疑难
的有关夫妻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
形成的保险价值和保险利益分配
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其中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
产投保，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
夫妻一方，离婚时处于保险期
内，投保人不愿意继续投保的，
保险人退还的保险单现金价值部
分应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离
婚时投保人选择继续投保的，投
保人应当支付保险单现金价值的
一半给另一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作为被保险人依据意外伤害保险
合同、健康保险合同获得的具有人
身性质的保险金，或者夫妻一方作
为受益人依据以死亡为给付条件
的人寿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宜
认定为个人财产，但双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依据以生存到一定年龄为给付条
件的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获
得的保险金，宜认定为夫妻共同财
产，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份纪要同时提出，要注重
探索家事审判工作规律，积极稳
妥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试点工作；做好反家暴法
实施工作，及时总结人民法院适
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止家庭暴
力的成功经验，促进社会健康和
谐发展。

涉家暴离婚案：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一般不判给施暴一方

房产纠纷案：

“一房数卖”合同履行、
以房抵债等有新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 30 日公布《第八次全国法院
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
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民事
案件，其中对房地产纠纷案件中的合同效
力、一房数卖的合同履行、以房抵债等问题
进行了规定。

纪要规定，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
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
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
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
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
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
该房屋的买受人。

在合同效力方面，纪要规定，当事人仅以转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未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条件为由，请求确
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转
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
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在违法建筑相关纠纷方面，纪要规定，对于
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和内容的，
法院不予受理，由行政部门解决；但是，违法建
筑致人损害的，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
定处理。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也是保护产权
的重要内容。

针对实践中认识比较混乱的土地补偿费
分配纠纷案件，这份纪要明确，要在现行法律
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
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
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
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
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
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
群体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30日公布的《第
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民事部分）纪要》明确，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末位淘汰”
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末
位淘汰”与解除劳动合同之间不能等
同，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依法进行。

从劳动合同法看，我国法律没有允许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可见企业管理考核中的末位员工被

“淘汰”，缺乏法律依据。
据介绍，这份纪要还对劳动争议诉

裁审衔接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规范，便
于劳动合同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共8个部分36
条，涉及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侵权纠纷
案件、房地产纠纷案件、物权纠纷案件、

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审理及民事审判程序等方面
内容。纪要的出台将指导各级人民法
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民事案件，妥善保
障各类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用人单位“末位淘汰”员工属于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依法进行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30日公
布《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其中
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患者
和医疗机构的举证范围和举证责
任进行了明确。

“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审理该
类案件的总体思路和理念是：通过司法
审判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社会
稳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
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举证证明责任分配
问题。”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说。

这份纪要规定，患者一方请求医
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应证明与医疗
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及受损害的
事实。对于是否存在医疗关系，应综
合挂号单、交费单、病历、出院证明以
及其他能够证明存在医疗行为的证
据加以认定。

纪要同时规定，对当事人所举证

据材料，应根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
释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审查。因当
事人采取伪造、篡改、涂改等方式改
变病历资料内容，或者遗失、销毁、抢
夺病历，致使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或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的过错无法认定的，改变或者遗
失、销毁、抢夺病历资料一方当事人
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制作方对病
历资料内容存在的明显矛盾或错误
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承担相应的
不利后果；病历仅存在错别字、未按
病历规范格式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
影响对病历资料真实性的认定。

这份纪要同时对侵权责任法实
施中的相关问题，以及社会保险与侵
权责任的关系问题等进行了规定。
其中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获得工伤保
险待遇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侵
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
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

医疗纠纷案：

各方举证责任明确

最高法发文明确

抢鲜读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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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跷板效应 沪指收盘跌1% 创业板指涨1%

中小创或是后市主战场
累计承保近5万亩 提供保障1.69亿元

海南价格指数险让农民放心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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